附件2

修编说明

为有效推进科研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落实光明科学城战略规划，汇聚国际领先创新资源，为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高品质、低成本产业空间，实现科技创新产业空间资源优化配置，光明区科技创新局按程序启动修编《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）。修编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编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深圳市大力优化营商环境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，努力推动创新型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与时俱进出台促进产业发展相关政策。2021年2月7日，深圳市政府修订出台了《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。为衔接并落实好上级有关政策文件精神，优化区级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工作，光明区科技创新局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政策编制小组，充分学习借鉴市级及各兄弟区经验做法，全面调研梳理，并征求各职能单位意见，形成《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。
2、 修编要点
（一）对标市级管理办法。一是在总体体例上，将原管理办法体例调整为与市级管理办法基本一致，删除“出售管理”“退出管理”两章，新增“监督检查”一章；二是在遵循原则、议事协调机构及职责、筹建方式、回购标准及监督检查等方面以市级管理办法为主要标准，以更好地衔接并落实上级政策文件精神。
（二）优化精简有关流程。一是结合工作实际，梳理优
化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筹集回收阶段无偿移交、回购等流程，提高项目回收效率；二是参照市级及各主要兄弟区经验做法，优化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租赁流程，充分发挥租赁过程中深圳市产业用地用房供需服务平台作用，进一步提升创新型产业用房租赁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（三）强化对招商引资的促进作用。一是丰富入驻对象。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用于引进科技企业及科研机构，专业机构经批准也可利用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运营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科技创新载体；二是降低入驻门槛。弱化对申请入驻单位产值及税收的严格限定，拓宽了适用范围；对入驻科技企业采取遴选评定的方式，突出对项目遴选的主动性。
    （四）新增创造性条款。一是提出领导小组办公室可引进第三方全过程咨询服务，对项目的产业功能定位、建筑设计方案、建设工程质量等进行全方位审核监督；二是结合光明区产业发展及产业用房实际情况，拟定创新型产业用房调整及退出相关条款；三是新增装修免租期、租赁协议履行期限等细项条款。
     三、修编后主要内容
修编后《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共7个章节、34个条款，分别为：
一是总则，主要包括“创新型产业用房定义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原则”“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构成以及职责”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”4个条款。
二是筹建移交，主要包括“创新型产业用房的筹建方式”“建设、购买、统租创新型产业用房的资金来源”“需无偿移交给政府的创新型产业用房类别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无偿移交项目移交流程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回购项目回购标准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回购项目回购流程”“第三方全过程咨询服务内容以及经费来源”7个条款。
三是租赁管理，主要包括“企业（机构）申请租赁创新型产业用房的基本条件”“企业（机构）申请租赁创新型产业用房的附加条件”“租赁面积配置原则”“租金标准”“租赁期限”“装修免租期标准”“租赁流程”“续租条件”“退租流程”“扩租或换租流程”“突破规定条件的处理流程”11个条款。
四是调整及退出，主要包括“创新型产业用房的使用原则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的置换原则”“出售价格标准”“购房监管”4个条款。
五是运营管理，主要包括“委托区属国企或第三方运营管理机构的管理要求及经费来源”“物业、水电等费用处理方式”“租金收入管理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产权登记管理”4个条款。
六是监督检查，主要包括“创新型产业用房的使用限制”“履约情况和日常使用管理”2个条款。
七是附则，主要包括“管理办法责任单位”“办法实施及有效期限”2个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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